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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协议由以下双方当事人于 2014 年【】月【】日在中国北京市海淀区签署： 

 

甲方：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或 “高鸿股份”） 

住所：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磊花路口 

法定代表人：付景林 

 

乙方：海南信息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乙方”“交易对方”） 

住所：海南省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狮子岭工业园区办公楼 39 号房 

执行事务合伙人：海南大唐发控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高永岗） 

 

（以下任何一方当事人单称为“一方”，合称为“双方”。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

协议中简称与双方于 2013 年 8 月【30】日在中国北京市海淀区签署的《大唐高

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协议》中一致。） 

 

鉴于： 

1. 高鸿股份系一家依据中国法律成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股票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股票简称为高鸿股份，股票代码为 000851； 

    2. 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或“高阳捷迅”）

是一家依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公司，注册号：110108008578912，注册资本：

1352.8125 万元。高阳捷迅拥有二家全资子公司，即北京一九付支付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一九付公司”），注册号：110102196409192337，注册资本：10,000

万元；北京凯华东方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华东方”），注册号：

110108010921244，注册资本：50 万元。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协议中所称“标

的公司”或“高阳捷迅”均包括高阳捷迅之子公司一九付公司及凯华东方； 

3. 双方于 2013 年 8 月【30】日在中国北京市海淀区签署了《大唐高鸿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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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协议》（以下简称“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协议”），约定甲方以向乙方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乙方持有

标的公司 36.5623 万元出资额（占高阳捷迅注册资本的 2.703%）； 

为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确认交易价格及甲方向乙方非公开发行股份的

数额等具体条件，保护双方的合法权益，双方在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基础上，

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根据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经友好协商，

就本次交易事项，达成如下补充协议，共同遵照执行。 

1.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1.1   标的资产定价依据 

双方同意，以 2013 年 7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以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

公司中联评报字[2013]第 806 号《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拟

收购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以下简称

“《资产评估报告》”）作为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

结论为：以 2013 年 7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在持续经营假设前提下，高

阳捷迅于评估基准日的净资产账面值 19,607.96 万元，收益法评估后的净

资产（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81,939.38 万元，评估增值 62,331.42 万元，

增值率 317.89%；资产基础法评估后的净资产（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22,391.06 万元。考虑到高阳捷迅的经营特点、评估方法的适用前提以及

评估目的，本次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高阳捷迅于资产

评估基准日股权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81,939.38 万元。 

1.2   交易价格 

经双方协商确定，以《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为基础，本次交易的交

易对价确定为 2214.565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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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交易对价的支付方式 

2.1   支付方式概述 

双方同意，以高鸿股份向乙方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标的资产的对价。 

按照交易对价 2214.5657 万元和本次发行价格 7.65 元/股计算，乙方获得

高鸿股份股票数量为 289.4857 万股。 

2.2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及发行股份数 

2.2.1 发行的种类和面值：本次发行的股份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 股），每股面值为 1.00 元。 

2.2.2 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向乙方非公开发行的方式，经中国证监会

核准后依据相关法律、法规选择适当时机发行。 

2.2.3 发行价格：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高鸿股份股票交易

均价（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除以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即 7.65 元/股，最终发行价格尚待高鸿股

份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2.2.4 发行数量：高鸿股份本次向乙方发行股份的数量为 289.4857 万股，

不足 1 股的按取整处理。最终发行数量尚待高鸿股份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

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在定价基准日至股份发行日期间，若中国证监会对发行价格的确定进行政

策调整，则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甲方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次发行价格将作相应的调整，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中发行股份的数量也将随之进行调整。 

 

2.2.5 上市地点：本次发行的股份将在深交所上市。 

审议本次发行的甲方股东大会决议自相关议案经甲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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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3.限售期 

双方同意将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协议》中第 7条“限售期”的约定补充

如下： 

3.1  双方同意，将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协议》中第 7.1 条“限售期”调整

为：保证本次取得的甲方非公开发行股份可通过证券市场出售或通过协议方式转

让的起始时间以（1）本次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三十六个月的届满之日和（2）在

承诺期的最后一期，按甲方和非自然人另行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非自

然人应向甲方履行的补偿义务已全部履行完毕之时，二者之间的孰晚日期为准。 

3.2  如果乙方违反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协议》第 7.2 条的约定，在限售期

内将限售股权设定质押，则所有限售股权的锁定期将在原锁定期限基础上相应延

长，延长的期限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协议》中第 7条约定的“限售期”×（设

定质押股份数/限售股权总数）。 

3.3 上述 3.1 条、3.2 条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协议》中第 7条约定的限售期满

前，乙方本次取得甲方非公开发行股份不得质押或融资。 

3.4 如乙方违反本补充协议第 3.1 条、3.2 条、3.3 条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协议》第 7条的约定将股权进行质押的，乙方须对甲方进行赔偿，赔偿金额为（1）

乙方质押融资金额的 50%或（2）限售股权质押时市值的 30%，以其中孰高者为

准。 

 

4.协议的生效、终止和解除 

4.1    本补充协议经双方签署后成立，自《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协议》生效之

日起生效。 

4.2    如有权监管机构对本补充协议的内容和履行提出异议从而导致本补充协

议的重要原则条款无法得以履行以致严重影响任意一方签署本补充协议时的商



6 / 9 

 

业目的，则经双方书面协商一致后本补充协议可以终止或解除，在该种情况下，

本补充协议终止或解除后的善后处理依照双方另行达成之书面协议的约定。 

4.3    于本次交易完成日之前，经双方协商一致，双方可以以书面方式终止本

补充协议。 

4.4    本补充协议的终止或者解除不影响《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协议》的效力。 

 

5.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 

5.1 本补充协议的订立和履行适用中国法律，并依据中国法律解释。 

5.2 协议双方之间产生于本补充协议或与本补充协议有关的争议、诉求或争论，

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如不能通过协商解决的，则任何一方均有权向

本补充协议签署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6.通知及送达 

6.1    所有在本补充协议下需要发出或送达的通知、要求均须以书面作出，并

以预缴邮资的特快专递、传真、电子邮件或专人送递的方式发至本补充协议有关

方。 

6.2    所有在本补充协议项下所发出或送达的每一项通知或要求，应在下述时

间被视作被通知方或被送达方已收到有关通知：(1) 如以预缴邮资的特快专递寄

发，投寄当日后的四天；(2) 如由专人送递，则在送达时；(3) 如以传真发出，

传真机记录发送完毕的时间；或(4) 如以电子邮件发出，发件人电脑记录发送完

毕的时间。 

6.3    所有通知和通讯应通知至本条约定之地址，如乙方变更通讯地址后未及

时通知对方，则对方在未得到正式通知之前，将有关文件送达该方原地址即视为

已送达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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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附则 

7.1  可分割性 

本补充协议的任何条款或条件被有管辖权的法院或其他机构裁定为在任何情形

下在任何地域无效或不可执行，不应影响本补充协议的其他条款或条件的有效性

和可执行性，也不应影响上述有争议的条款或条件在任何其他情形下或在任何其

他地域的有效性和可执行性。 

7.2  时间性 

本补充协议双方同意本补充协议中规定或提及的全部日期和期限应被严格遵守。 

7.3 权利放弃 

协议一方放弃行使本补充协议中的某一项权利，不得被视为其放弃本补充协议中

的其他权利，并不得被视为其永久的放弃该等权利（除非该权利根据中国法律规

定，一经放弃即不可重新行使）；协议一方未行使或迟延行使本补充协议项下的

任何权利，不构成前述的放弃，亦不影响其继续行使权利；任何对本补充协议项

下权利的单项或部分行使，不排除其对权利其余部分的行使，也不排除其对其他

权利的行使。 

7.4 转让 

本补充协议双方不得在未经对方事先书面同意的情形下转让本补充协议或本补

充协议下的任何权利或义务。依照以上规定，本补充协议应对双方其各自的继受

方和受让方具有约束力和可执行力。 

7.5 文本 

本补充一式六份，各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方执二份、乙方执一份，其余各份

报有关政府机关审批或备案使用。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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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补充协议》的签字盖章页） 

 

 

甲方（盖章）：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2014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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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补充协议》的签字盖章页） 

 

 

 

乙方（盖章）：海南信息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2014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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